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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警告 

 

本公告由濠江機電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款及《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IVA部的內幕消息規定（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香港法例第571章）。 

 

董事會（「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根據對本集

團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有關期間」）的未經審計的綜合管理帳目的初步

審查，以及董事會目前可獲得的其他資料，預計集團於有關期間淨利潤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淨利潤約澳門元 2,620 萬元相比，會減少約 60%-70%。淨利潤下降

原因是標項目的毛利率下降，由於（i）受 COVID-19 疫情的持續影響，可招標項目數

量減少，投標成本較高，市場競爭加劇； (ii)私營和公共部門對其項目進行更嚴格的成

本控制； (iii) 本集團在 2022 年度保留現有員工而没有裁員，以承擔社會責任。儘管現

況如此，但本集團仍保持了良好的財務狀況。 

於本公告日，本集團仍在確定有關期間的全年業績。本公告所載資訊僅根據董事會目

前掌握的資訊和本集團對未經審計的綜合財務資訊的初步審查而作出，這些資訊均未

經本公司的核數師確認、審查或審計，也未經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查。因此，上述

資訊可能會有調整，並可能與本集團在有關期間的已審計全年業績有所不同。本集團

在有關期間的表現的詳細資訊將在本公司將於 2023 年 3 月發佈的全年業績公告中予以

披露。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濠江機電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首席執行官兼執行董事 

張嘉和先生 

 

澳門，2023 年 2 月 23 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嘉和先生及梁金玲先生；以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羅納德先生、李思鳴女士及陳銘傑先生。 


